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0月26日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060104591號速別：普通件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附件：如說明三
主旨：有關貴府函詢學校早期設置之波浪攀爬架，其高度及地墊厚

度之適用疑義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6年9月12日衛授家字第

1060600962號函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06年9月15日經標一字

第10600590690號函辦理，並復貴府106年7月5日府教體字第

1060129498號函。

二、旨案經於106年8月31日以臺教授國字第1060074725號函詢衛

生福利部及標準檢驗局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內政部於92年4月9日函頒「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

管理規範」，惟僅限私部門附設之室內外、非機械式及非

營利性者，組織改造後該項業務移撥至衛生福利部，經於

106年1月25日修正發布為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」

（以下簡稱本規範），擴大至公園、學校及營利性質等遊

戲場，本規範修正前已設置之兒童遊戲場設施，應於3年

內檢具相關表件向其主管機關完成備查手續，以維護兒童

遊戲安全。

(二)學校附設兒童遊戲設施工程之材料、施工、設備安裝等工

作，亦應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公告「公共工程施

工綱要規範」第11481章完整版，兒童遊樂設施安全須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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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CNS12642「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」及CNS12643「遊戲場

鋪面材料吸收衝擊性能測試標準」規定辦理。

(三)至有關國家標準CNS12642及CNS12643之相關規定，可參考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06年9月15日經標一字第10600590690

號函辦理。

三、檢附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函文供

參，如對上開管理規範及國家標準尚有其他疑義，可逕洽詢

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。正本：嘉義縣政府副本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本部國教署國中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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